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榆 林 市
人民政府

榆政复字〔2022〕84 号

申请人：郑凤伟，男，汉族，1968 年 1 月 29 日出生，身份证

号码 ，现住

。

被申请人：榆林市公安局横山分局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116108000160862754。

住所地：榆林市横山区环城北路。

负责人：贺小峰，局长。

第三人：周培玉，男，汉族，1962 年 11 月 21 日出生，身份

证号码：612724196211211118，现住榆林市横山区石窑沟乡曹阳

坬村 61 号。

第三人：周新惠，男，汉族，1987 年 10 月 10 日出生，身份

证号码：612727198710101115，现住榆林市横山区石窑沟乡曹阳

行政复议决定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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坬村 176 号，系第三人周培玉之子。

第三人：郑磊磊，男，汉族，1990 年 3 月 29 日出生，身份证

号码：612724199003290070，住址同申请人，系申请人之子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横公（西沙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273

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不服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机关依

法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1.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横公（西沙）行罚决字

〔2022〕273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并作出认定申请人在此案中

没有违法行为的决定；2.责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公开赔礼道

歉，停止违法行政行为。

申请人称：其与第三人周培玉、周新惠父子相邻经营超市，

因周氏父子经常抢拉申请人客源，双方多次发生摩擦，致使申请

人长时间无法正常经营，遭受重大损失。被申请人对周氏父子在

申请人库房门口撒尿并实施殴打的行为所作的处罚决定存在以下

问题：一是认定事实错误。申请人对周培玉进行殴打的事实并不

存在。二是程序违法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作出处罚前应将拟处罚的事实和依据告知申请

人，并告知享有的申辩及听证的权利。但被申请人未履行听证告

知等程序直接作出了处罚。综上，被申请人所作的处罚决定认定

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程序违法，适用法律不当，请求依法撤销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是认定事实清楚。2022 年 4 月 17 日 1 时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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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第三人周培玉到第三人郑磊磊家库房撒尿一事，致使双方发生

口角，后周培玉、周新惠结伙对申请人父子殴打，郑磊磊也对周

培玉、周新惠进行殴打，申请人在拉架时殴打了周培玉，致使四

人不同程度受伤住院治疗。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陈述、提取笔

录、视频监控、诊断证明等证据为证，处罚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

确实充分。二是程序合法。该案办理过程中，被申请人从处警、

传唤、调查、处罚前告知等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。三是适用法律

正确，处罚适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

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申请人进行处罚。四是被申请人已对涉嫌

结伙斗殴的第三人周培玉、周新惠分别作出拘留十三日并处罚款

500 元的行政处罚，并不存在袒护行为。五是经查证，事发当日

因周家超市停电，电表在郑家超市隔壁巷道里，周家父子给电表

充钱时，周培玉到后院郑家简易库房附近撒尿，被郑磊磊从门市

监控看到。在周培玉走到郑家门市前时郑磊磊出来质问，双方发

生口角并互相辱骂，过程中周培玉、周新惠与郑磊磊三人互相殴

打，申请人出来拉架，郑磊磊趁机用拳头朝周培玉头上乱打，引

发四人打架，周新惠用广告牌架子殴打申请人，郑磊磊朝周新惠

头上乱打，且申请人在拉架过程中也对周培玉实施了殴打，故在

此事实的基础上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。综上，被申请人所作处

罚决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处罚适

当，请求依法予以维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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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人周培玉、周新惠称：一是双方矛盾纠纷因第三人郑磊

磊挑衅和辱骂引发，应对申请人父子加重处罚。双方系邻居并相

邻经营超市，申请人经常强揽客源。事发当天因自家断电，周培

玉在叫周新惠去插电时，顺便在后院广告牌附近小解，并非是在

申请人家库房门口撒尿，因该琐事郑磊磊辱骂周培玉，导致双方

发生冲突，申请人负主要责任。二是申请人父子动手殴打周培玉

并致伤，而我方并未对申请人父子造成严重损害后果，故应对申

请人父子从重处罚，并减免我方的处罚。

第三人郑磊磊称：申请人并未殴打第三人周培玉、周新惠父

子，行为属于正当防卫。事发当日因周培玉在申请人家超市库房

旁撒尿，在对其当面询问时被周培玉父子辱骂和殴打，后申请人

见二人手持器械结伙对郑磊磊进行殴打时前往拉架，周培玉却对

申请人进行殴打，二人行为导致申请人住院治疗，且因申请人父

子长期受到周培玉、周新惠欺压，申请人并无过错，故被申请人

认定申请人实施殴打行为属认定事实错误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2 年 4 月 17 日 1 时 31 分，第三人郑磊磊向

110 报警称其被人殴打，由被申请人下设的西沙派出所接处警。

同日，派出所予以立案，制作的横公（西沙）受案字〔2022〕421

号《受案登记表》主要载明:“2022 年 4 月 17 日 1 时许，郑磊磊

报称：在榆林市横山区榆靖路附近，其被人殴打，请求查处。受

案意见：属本单位管辖的行政案件，建议及时调查处理”，并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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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报案人郑磊磊告知受理。办案民警于 4 月 18、19 日，5 月 11

日分别向申请人、第三人询问了打架起因、经过等案情，并告知

相关权利义务，均制作了《询问笔录》，并经签字确认。

2022 年 5 月 16 日，被申请人制作《行政处罚告知笔录》，主

要内容为：“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之规

定，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2022

年 4 月 17 日 1 时许，在榆林市横山区榆靖路与李哈路十字路口鸿

运烟酒百货超市附近，周培玉与郑磊磊因周培玉到郑磊磊家库房

撒尿一事发生口角，后周培玉、周新惠结伙对郑磊磊、郑凤伟进

行殴打，郑磊磊也对周培玉、周新惠进行殴打，郑凤伟在拉架时

殴打了周培玉，致使四人不同程度受伤住院治疗。以上事实有违

法行为人陈述、提取笔录、诊断证明、视频监控等证据证实。你

的行为已构成殴打他人，公安机关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

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对你进行处罚。问：对上述告知

事项，你是否提出陈述和申辩？对你提出的陈述和申辩，公安机

关将进行复核”。该笔录尾部注明：“2022 年 5 月 16 日之前，民

警多次联系郑凤伟，郑凤伟称其在西安看病，无法回横山，并表

示有事找其儿子郑磊磊，妻子思艳。民警将郑凤伟涉嫌殴打他人

并将对其处罚告知，郑凤伟称不清楚，有事找思艳、郑磊磊，民

警又告知思艳、郑磊磊”，由两名办案人员签名并注明日期。被申

请人于 5 月 17 日作出横公（西沙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273 号《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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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主要内容为：“2022 年 4 月 17 日 1 时许，在榆

林市横山区榆靖路与李哈路十字路口鸿运烟酒百货超市附近，周

培玉与郑磊磊因周培玉到郑磊磊家库房撒尿一事发生口角，后周

培玉、周新惠结伙对郑磊磊、郑凤伟进行殴打，郑磊磊也对周培

玉、周新惠进行殴打，郑凤伟在拉架时殴打了周培玉，致使四人

不同程度受伤住院治疗。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陈述、提取笔录、

诊断证明、视频监控等证据证实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

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，现决定给予郑凤伟罚款 200

元的行政处罚。执行方式和期限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，将

罚款缴纳至中国农业银行横山支行”。申请人不服该处罚决定，向

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
行政复议期间，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有：诊断证明 1 份、病历

2 份、照片 6 张、光盘 4 张。证明目的：1.申请人被第三人周培玉、

周新惠殴打受伤住院治疗。2.申请人并未动手，被申请人所作处

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，处罚错误。

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有：第一组：接处警登记表、受案登记

表、行政处罚审批表、受案回执各 1 份、行政处罚告知笔录、送

达回执 4 份，权利义务告知书 4 份，证明目的：本案办理程序合

法。第二组：1.询问笔录 6 份；2.提取笔录 2 份；3.诊断证明 4 份；

4.照片 28 张；5.光盘 1 张。证明目的：针对违法行为作出的行政

处罚事实清楚。第三组：人员户籍信息 4 份，证明目的：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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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被处罚人主体适格。

第三人周培玉、周新惠未提交证据材料。

第三人郑磊磊提交的证据有：诊断证明及住院病历各 2 份、

照片 13 张、光盘 3 张。证明目的：第三人周培玉、周新惠结伙持

械殴打申请人并致伤，申请人无过错，且存在长期受该二人的辱

骂、殴打等事实。

本机关认为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七

条第一款、第九十一条规定，被申请人具有查处辖区内违反治安

管理行为，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职权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查明申

请人与第三人周培玉、周新惠因故发生争执、相互殴打，申请人

存在殴打他人行为，依法对其作出相应行政处罚，主要事实清楚，

本机关予以认定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

十四条规定，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前，应当向违法行为人告知

作出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、相关权利等。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

案件程序规定》第三十六条规定，送达法律文书应首先采取直接

送达方式，交付受送达人本人；受送达人不在的，可以交付其成

年家属等代收，如拒绝接受或代收的，送达人可邀请邻居或见证

人到场，说明情况，也可以对拒收情况进行录音录像，把文书留

在受送达人处，在附卷的法律文书上注明拒绝的事由、送达日期，

由送达人、见证人签字或者按指印，即视为送达。被申请人在作

出行政处罚前未按上述规定向申请人送达处罚告知法律文书，未




